
150

十
四
、
第
三
次
長
沙
會
戰—

天
爐
戰
法 

我
軍
再
造
大
捷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月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結
束
，
因
日
軍
並
未
取
得
預
期
戰
果
，
美
國
與
日
本
雙
方
在

華
盛
頓
特
區
舉
行
的
外
交
談
判
陷
入
僵
局
。
日
本
為
加
緊
其
南
進
步
調
，
奪
取
東
南
亞
之
石
油
、
橡
膠
、

錫
等
戰
略
資
源
，
期
建
立
一
個
自
給
自
足
的
「
大
東
亞
共
榮
圈
」
，
應
對
長
期
戰
爭
的
需
求
，
並
打
破

西
方
國
家
的
經
濟
封
鎖
。

配
合
太
平
洋
戰
爭 
日
軍
再
攻
長
沙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日
軍
偷
襲
美
國
珍
珠
港
，
接
著
襲
擊
關
島
、
美
屬
菲
律
賓
的
呂
宋
島
，

太
平
洋
戰
爭
全
面
爆
發
。
日
軍
又
向
英
屬
香
港
、
馬
來
亞
與
新
加
坡
等
地
發
動
攻
勢
。
我
政
府
在
日
本

偷
襲
珍
珠
港
後
，
正
式
對
日
本
、
德
國
和
義
大
利
宣
戰
。

香
港
地
理
位
置
優
越
，
一
旦
占
領
可
做
為
日
軍
向
東
南
亞
擴
張
的
戰
略
補
給
與
集
結
基
地
，
同
時

也
能
切
斷
美
、
英
等
國
對
華
援
助
通
道
，
削
弱
我
國
的
抗
戰
外
援
。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日
軍

出
兵
香
港
，
十
三
日
占
領
九
龍
半
島
，
十
八
日
登
陸
香
港
島
，
二
十
五
日
香
港
淪
陷
。

長
沙
由
於
其
戰
略
位
置
，
且
為
重
要
交
通
樞
紐
和
糧
倉
地
區
，
奪
取
長
沙
有
助
於
物
資
補
給
和
長

期
作
戰
。
日
軍
為
了
配
合
其
在
太
平
洋
地
區
的
軍
事
行
動
，
尤
其
在
攻
占
香
港
之
際
，
須
防
止
國
軍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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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軍
採
閃
擊
戰 
國
軍
天
爐
戰
法

日
軍
之
作
戰
構
想
，
由
於
仍
是
第
一
、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之
原
戰
場
，
故
沿
襲
第
二
次
進
攻
長
沙
經

驗
，
只
不
過
攻
擊
正
面
略
小
於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。
其
用
兵
思
維
是
在
岳
陽
附
近
地
區
採
正
面
突
破
戰

法
，
利
用
其
部
隊
較
高
的
機
動
性
和
火
力
優
勢
，
沿
用
類
似
德
軍
在
歐
洲
戰
場
的
「
閃
擊
戰
」
策
略
，

以
多
路
、
快
速
、
縱
深
突
擊
的
方
式
，
突
破
國
軍
防
線
，
直
接
穿
插
迂
迴
，
伺
機
殲
滅
我
野
戰
軍
，
並

求
以
最
大
速
度
直
搗
長
沙
，
爭
取
在
國
軍
援
軍
尚
未
到
達
或
防
線
穩
固
前
，
一
舉
攻
占
長
沙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月
上
旬
，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後
，
日
軍
在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當
面
留
置
部
署
之
兵

力
，
仍
由
總
部
在
漢
口
的
第
十
一
軍
負
責
派
遣
，
包
括
贛
北
方
面
為
第
三
十
四
師
團
，
駐
南
昌
、
蓮
塘
、

灘
西
、
永
修
、
吳
城
地
區
；
獨
立
第
十
四
旅
團
駐
九
江
、
星
子
、
德
安
、
箬
溪
、
瑞
昌
一
帶
。
鄂

(

湖

北
省

)

南
、
湘

(

湖
南
省

)

北
方
面
為
第
四
十
師
團
，
據
咸
寧
、
通
山
、
大
冶
等
地
；
第
六
師
團
則
占

領
蒲
圻
、
崇
陽
、
岳
陽
、
臨
湘
之
間
。
十
二
月
以
後
，
應
山
、
信
陽
之
第
三
師
團
復
至
九
江
；
天
門
、

廣
九
（
廣
州
、
九
龍
）
方
向
增
援
；
加
以
兩
度
出
兵
進
攻
長
沙
失
利
，
預
判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在
第
二
次

長
沙
會
戰
後
，
短
時
間
內
應
難
以
恢
復
戰
鬥
力
。
加
上
日
軍
主
將
第
十
一
軍
軍
長
阿
南
惟
幾
為
湔
雪
前

恥
，
不
惜
在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受
挫
後
僅
兩
個
月
，
便
配
合
太
平
洋
戰
爭
，
再
度
發
起
第
三
次
長
沙
會

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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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市
的
第
四
師
團
亦
往
漢
口
。
計
動
員
兵
力
四
個
師
團
、
二
個
旅
團
，
總
兵
力
計
十
二
萬
餘
人
。
指
揮

官
是
第
十
一
軍
軍
長
阿
南
惟
幾
。
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總
結
前
兩
次
會
戰
經
驗
，
依
實
戰
調
整
改
進
其
「
天
爐
戰
法
」
，

並
以
此
為
作
戰
構
想
的
核
心
思
想
。
其
作
戰
構
想
區
分
四
階
段
：

一
、
後
退
決
戰
，
誘
敵
深
入
：

一
、
後
退
決
戰
，
誘
敵
深
入
：
逐
次
抵
抗
，
節
節
遲
滯
，
將
日
軍
主
力
誘
入
長
沙
城
周
邊
作
為
「
爐

底
」
的
決
戰
區
。

二
、
爭
取
外
翼
，
實
施
反
包
圍
：

二
、
爭
取
外
翼
，
實
施
反
包
圍
：
在
日
軍
深
入
的
過
程
中
，
部
署
在
兩
翼
山
地
的
國
軍
部
隊
（
特

別
是
預
備
隊
）
迂
迴
到
日
軍
側
翼
和
後
方
，
形
成
鉗
形
攻
勢
或
反
包
圍
。

三
、
堅
守
核
心
陣
地
：

三
、
堅
守
核
心
陣
地
：
以
第
十
軍
為
核
心
，
堅
守
長
沙
城
及
周
邊
要
點
（
如
嶽
麓
山
）
，
作
為
「
爐

底
」
，
吸
引
日
軍
攻
堅
並
消
耗
其
力
量
。

四
、
斷
援
絕
糧
，
內
外
夾
擊
：

四
、
斷
援
絕
糧
，
內
外
夾
擊
：
在
日
軍
被
誘
入
爐
底
後
，
國
軍
外
圍
部
隊
負
責
阻
絕
援
軍
，
適
時

切
斷
其
補
給
線
，
使
日
軍
陷
入
彈
盡
糧
絕
的
困
境
，
然
後
內
外
夾
擊
，
圍
殲
日
軍
。
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因
應
部
署
，
贛
（
江
西
省
）
北
方
面
由
第
十
九
集
團
軍
負
責
，
第
一
線
部
隊
之

預
備
第
五
師
駐
百
土
墟
，
警
備
梁
家
渡
至
市
漢
街
一
線
。
第
一
集
團
軍
所
屬
新
編
第
三
軍
控
置
棠
浦
、

嶺
前
張
、
下
寶
及
萬
壽
宮
、
赤
田
張
、
奉
新
各
地
。
鄂
（
湖
北
省
）
南
方
面
則
以
第
三
十
集
團
軍
負

責
，
第
一
線
部
隊
之
第
七
十
八
軍
及
新
編
第
十
三
師
分
駐
灃
溪
、
煙
港
巷
，
警
備
老
鴨
頸
、
觀
音
閣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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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燒
白
、
武
寧
一
線
；
第
二
線
部
隊
之
第
七
十
八
軍
與
第
七
十
二
軍
則
分
別
控
置
於
三
都
、
吳
都
整

訓
。
湘
（
湖
南
省
）
北
方
面
委
第
二
十
七
集
團
軍
負
責
，
第
一
線
部
隊
之
第
二
十
軍
各
部
，
分
駐
觀
王

橋
、
桃
樹
港
、
通
城
及
楊
林
街
、
洪
橋
，
警
備
斗
米
山
、
麥
市
、
九
嶺
一
線
，
與
方
山
洞
、
草
鞋
嶺
至

新
牆
、
磊
石
之
線
；
第
二
線
部
隊
之
第
五
十
八
軍
則
控
置
於
黃
河
地
區
。
戰
區
直
轄
之
第
三
十
七
、
第

九
十
九
、
第
十
軍
各
部
，
則
分
別
於
栗
山
港
、
益
陽
和
長
沙
內
外
警
戒
。
動
員
兵
力
計
十
四
個
軍
，
總

兵
力
二
十
六
萬
餘
人
。
指
揮
官
是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。

會
戰
作
戰
過
程
：

（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）

第
一
階
段
：
後
退
決
戰 

誘
敵
深
入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傍
晚
，
集
中
於
岳
陽
之
日
軍
，
分
路
強
渡
新
牆
河
，
對
國
軍
發
動

攻
勢
。
國
軍
以
第
二
十
軍
對
敵
暫
行
抵
抗
，
二
十
六
日
，
除
以
一
部
留
置
正
面
與
日
軍
保
持
接
觸
外
，

主
力
向
東
南
關
王
橋
方
向
轉
移
，
向
西
側
擊
南
犯
之
敵
。
二
十
七
日
，
黃
岸
市
附
近
國
軍
第
五
十
八
軍

進
出
於
楊
林
街
以
南
地
區
，
協
同
第
二
十
軍
對
敵
側
擊
；
日
軍
除
以
有
利
一
部
向
東
作
戰
，
以
掩
護
其

側
背
外
，
主
力
則
向
南
正
面
突
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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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階
段
：
爭
取
外
翼 
實
施
反
包
圍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晨
，
日
軍
以
四
路
分
別
經
金
井
、
福
臨
舖
、
栗
橋
、
三
姐
橋
向
撈

刀
河
竄
犯
，
黃
昏
時
，
日
軍
各
路
先
頭
部
隊
分
別
經
春
華
山
、
楓
林
港
、
石
子
舖
竄
抵
撈
刀
河
、
瀏
陽

河
中
間
地
區
。

此
時
日
軍
左
翼
第
四
十
師
團
向
瀏
陽
河
之
金
塘
、
渡
頭
市
、
仙
人
市
進
出
，
向
南
面
警
戒
。
其
第

三
、
第
六
兩
師
團
則
向
右
迴
旋
，
對
長
沙
城
進
入
攻
擊
準
備
位
置
。
而
沿
鐵
道
南
犯
的
日
軍
，
被
國
軍

第
十
軍
的
第
一○

九
師
堵
擊
於
長
沙
北
正
面
外
圍
陣
地
之
外
，
同
時
汨
羅
江
南
岸
國
軍
第
九
十
九
軍
予

敵
打
擊
後
，
也
在
三
十
日
按
預
定
計
畫
，
轉
移
於
鐵
道
以
西
地
區
，
準
備
圍
擊
南
竄
之
敵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午
後
，
日
軍
藉
火
砲
與
空
軍
掩
護
，
分
由
歸
義
、
汨
羅
市
附
近
強

渡
成
功
後
，
即
沿
鐵
道
南
犯
，
與
國
軍
第
三
十
七
軍
左
翼
及
第
九
十
九
軍
正
面
發
生
激
戰
。
二
十
八
日
，

日
軍
復
以
一
部
由
長
樂
街
渡
河
，
經
國
軍
第
三
十
七
軍
迎
頭
痛
擊
，
雙
方
爆
發
激
戰
，
日
軍
進
展
困
難
。

此
時
沿
鐵
道
南
犯
之
敵
，
則
於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晚
，
竄
至
新
開
市
、
大
娘
橋
一
帶
，

並
以
一
部
向
東
迂
迴
，
企
圖
包
圍
國
軍
第
三
十
七
軍
左
翼
。
三
十
日
晚
，
國
軍
第
三
十
七
軍
由
顏
家
舖

附
近
向
金
井
以
東
地
區
轉
移
，
準
備
截
擊
南
犯
之
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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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階
段
：
堅
守
核
心
陣
地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一
月
一
日
晨
，
日
軍
第
三
、
第
六
兩
師
團
向
國
軍
長
沙
複
廓
陣
地
猛
攻
，
守
備
長

沙
城
的
國
軍
第
十
軍
，
抱
著
與
城
共
存
亡
的
決
心
，
依
既
定
計
畫
奮
抗
強
敵
。
此
時
，
我
岳
麓
山
的
砲

兵
發
揮
步
、
砲
協
同
之
威
力
，
予
敵
以
重
大
損
傷
，
其
攻
勢
漸
挫
。
二
日
，
日
軍
將
瀏
陽
河
擔
任
警
戒

的
第
四
十
師
團
增
援
長
沙
攻
擊
軍
，
在
日
機
先
期
轟
炸
國
軍
陣
地
後
，
再
向
長
沙
國
軍
核
心
陣
地
發
起

攻
擊
，
雙
方
激
烈
戰
鬥
，
鏖
戰
不
休
，
而
國
軍
陣
地
堅
守
無
恙
，
日
軍
則
死
傷
枕
藉
，
攻
勢
再
挫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一
月
四
日
晨
，
國
軍
按
預
定
計
畫
，
對
攻
城
日
軍
發
起
圍
擊
，
國
軍
第
五
十
八
、

第
二
十
兩
軍
，
由
北
向
南
；
第
三
十
七
、
第
七
十
八
、
第
二
十
六
各
軍
由
東
南
向
西
北
；
第
七
十
九
、

第
四
兩
軍
由
南
向
北
；
第
十
、
第
七
十
三
兩
軍
由
西
向
東
；
第
九
十
九
軍
亦
由
西
北
向
東
南
，
分
路
對

敵
行
大
包
圍
攻
勢
，
日
軍
死
傷
重
大
。
四
日
夜
，
日
軍
不
支
，
攻
城
不
克
，
乃
突
圍
北
潰
。

第
四
階
段
：
斷
援
絕
糧 

內
外
夾
擊

當
日
軍
攻
城
不
遂
，
欲
北
竄
遁
去
，
國
軍
乃
依
計
畫
，
第
七
十
九
、
第
四
、
第
十
、
第
七
十
三
各

軍
自
後
追
擊
敵
軍
；
第
二
十
六
、
第
七
十
八
等
軍
向
敵
左
側
側
擊
；
第
九
十
九
軍
及
第
一
四○

師
向
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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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次
長
沙
大
捷 

薛
岳
贏
得
戰
神
美
譽
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自
第
二
次
長
沙
會
戰
結
束
後
，
判
斷
日
軍
或
將
有
第
三
次
之
進

犯
，
因
而
根
據
過
往
戰
場
經
驗
與
教
訓
，
研
擬
「
天
爐
戰
法
」
作
為
最
高
戰
略
，
並
先
期
選
定
伏
擊
、

誘
擊
、
決
戰
地
區
，
戰
場
經
營
確
實
，
獲
得
此
戰
大
捷
實
非
僥
倖
。
而
湖
南
為
稻
米
之
鄉
，
俗
諺
「
兩

湖
熟
，
天
下
足
」
，
湖
南
年
產
稻
穀
一
億
兩
千
萬
擔
，
且
多
出
於
濱
湖
之
地
，
日
軍
三
犯
長
沙
，
不
僅

右
側
側
擊
；
第
三
十
七
、
第
二
十
、
第
五
十
八
等
軍
，
於
金
井
、
福
臨
舖
、
栗
橋
地
區
對
敵
實
行
堵
擊
。

當
下
日
軍
被
我
軍
重
重
包
圍
，
退
卻
行
程
緩
慢
，
從
太
原
調
在
長
樂
街
擔
任
後
方
掩
護
部
隊
的
日

軍
第
九
獨
立
旅
團
，
雖
欲
應
援
，
以
策
應
其
主
力
的
撤
退
，
但
在
應
援
過
程
中
，
被
國
軍
沿
途
部
隊
適

時
圍
擊
或
側
擊
，
該
旅
團
幾
乎
傷
亡
殆
盡
，
未
達
成
與
日
軍
主
力
會
師
之
目
的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一
月
八
日
，
自
長
沙
北
潰
的
日
軍
主
力
，
沿
途
被
國
軍
堵
擊
，
損
失
慘
重
。
復
因

天
雨
泥
濘
，
不
良
於
途
，
加
以
糧
秣
斷
絕
，
人
馬
饑
困
，
死
傷
枕
藉
，
潰
亂
不
堪
，
國
軍
在
後
追
擊
不

捨
。
十
三
日
，
潰
敵
爭
渡
汨
羅
江
，
受
國
軍
部
隊
超
越
追
擊
，
落
水
死
傷
甚
多
。
十
四
日
，
敵
續
向
新

牆
河
敗
退
，
再
受
國
軍
東
西
兩
面
之
側
擊
，
損
失
迭
增
；
十
五
日
，
殘
敵
僥
倖
渡
過
新
牆
河
，
竄
返
臨

岳
地
區
，
恢
復
戰
前
態
勢
，
第
三
次
長
沙
會
戰
結
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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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 

解
除
百
年
恥
辱

為
求
軍
事
上
的
進
展
，
更
圖
強
奪
食
糧
，
以
達
以
戰
養
戰
目
的
，
長
沙
會
戰
三
次
大
捷
，
使
其
無
法
就

地
徵
糧
，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贏
得
「
戰
神
」
美
譽
，
應
是
實
至
名
歸
。

第
三
次
長
沙
大
捷
，
在
軍
事
上
固
然
達
成
屏
障
大
後
方
之
戰
略
目
的
，
而
在
外
交
與
政
治
上
所
得

之
效
益
，
更
百
倍
於
軍
事
利
益
。
當
會
戰
之
際
，
日
軍
偷
襲
美
國
珍
珠
港
，
發
動
太
平
洋
戰
爭
，
日
軍

在
菲
律
賓
、
馬
來
亞
、
婆
羅
洲
、
香
港
等
地
，
攻
無
不
克
，
戰
勝
美
、
英
等
國
，
但
在
我
國
戰
場
卻
於

長
沙
再
遭
敗
績
，
因
此
長
沙
會
戰
第
三
次
大
捷
，
除
堅
定
國
人
抗
戰
必
勝
信
念
，
更
對
盟
軍
士
氣
產
生

激
勵
作
用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一
月
，
第
三
次
長
沙
會
戰
在
國
軍
即
將
獲
勝
之
際
，
我
國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蔣

中
正
被
同
盟
國
推
舉
為
中
國
戰
區
最
高
統
帥
。
十
月
十
日
，
為
展
現
同
盟
誠
意
，
美
、
英
兩
國
正
式
聲

明
放
棄
在
華
一
切
特
權
。
三
十
二
年
一
月
一
日
，
雙
方
進
一
步
將
口
頭
聲
明
落
實
為
具
體
行
動
，
正
式

簽
訂
了
互
惠
平
等
條
約
。
這
份
條
約
徹
底
解
除
了
我
國
在
不
平
等
條
約
下
的
百
年
恥
辱
，
在
法
律
層
面

上
恢
復
了
我
國
的
國
家
主
權
和
國
際
尊
嚴
。
同
時
，
我
國
對
日
抗
戰
的
獨
力
無
援
，
浴
血
奮
戰
，
自
此

與
世
界
戰
局
合
流
，
徹
底
迎
來
勝
利
的
曙
光
。


